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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

损毁公路补偿办法

一、赔（补）偿标准

（一）水 泥 砼 路 面 ： 砂 砾 基 础 4.5m×0.15m ， 面 层

3.5m×0.18m，水泥砼 C30，每公里 30 万元。高于此标准路段按

此标准折算加收。

（二）沥青碎石路面：水泥砼 C30小矮墙 0.5m×0.3m，砂砾

垫层 7.5m×0.2m，水泥稳定层 7.5m×0.2m，沥青碎石层面

6m×0.04m，每公里 200 万元。

（三）附属建筑物

1.涵洞：1×1.5 米以下石拱（板）涵：每处 8 万元；

1×2 米以上石拱（板）涵：每处 10 万元。

2.桥梁：2×6 米板桥一处，计 80 万元。


